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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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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码：51050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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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    则 

1.0.1  为快速评定建筑灾后破坏程度，估算直接经济损失，

提供抢修排险和恢复重建依据，特制订本标准。 
1.0.2  本标准适用于遭受风灾、水灾、地质灾害等建筑灾

后破坏等级评定及灾后经济损失评估。 
1.0.3  本标准适用于木结构、砌体结构、混凝土结构、钢

结构、生土结构等建（构）筑物的灾后破坏等级评定。 
1.0.4  灾后建筑需进行结构加固的，尚应根据国家相关标

准进行可靠性鉴定。 
1.0.5  建筑物装修、水电及设备等经济损失，应另行评估。 
1.0.6  建筑灾后破坏等级评定，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，

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、规范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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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术    语 

2.0.1  风灾  wind disaster 
大风对建筑造成的灾害。 

2.0.2  水灾  flood disaster 
因洪水、暴雨积水等原因对建筑造成的灾害。 

2.0.3  地质灾害  geological disaster 
通常指由于地质作用对建筑造成的灾害。 

2.0.4  生土结构  immature soil structure 
由未经焙烧的土坯、灰土和夯土墙作为竖向承重的结

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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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基本规定 

3.0.1  建筑灾后破坏等级的划分，应符合下列基本原则： 
1  按不同的建筑结构类型进行划分； 
2  以基础及竖向承重构件的破坏为主； 
3  考虑修复难易程度、可否使用以及构件破坏数量； 
4  以建筑直接遭受的灾害破坏为依据。 

3.0.2  建筑灾后破坏等级可划分为基本完好（含完好）、轻

微损坏、中等破坏、严重破坏、倒塌五个等级。其划分标

准如下： 
1  基本完好：承重构件完好；个别非承重构件有轻微

裂缝；个别附属构件有损坏。一般不需修缮即可继续使用。 
2  轻微损坏：个别承重构件有轻微裂缝，少数非承重

构件有明显裂缝；少数附属构件有损坏。不需修缮或需稍

加修缮，仍可继续使用。 
3  中等破坏：少数承重构件有明显裂缝，部分非承重

构件有严重裂缝；建筑整体明显变形。需一般修缮并采取

安全措施后可适当使用。 
4  严重破坏：部分承重构件有严重裂缝，或因地基基

础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导致建筑整体严重变形或部分倒塌。

应采取排险措施；需大修或局部拆除。 
5  倒塌：多数承重构件倒塌，或因地基基础变形（沉

陷、滑移）导致建筑整体移位、倾斜。需拆除。 
3.0.3  当建筑灾后构件破坏以裂缝宽度为主要判断依据

时，可按表 3.0.3 的规定进行划分，必要时可辅以其它建筑

变形指标进行判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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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0.3  破坏构件裂缝宽度划分 

构件类型 
轻微裂缝

（mm） 

明显裂缝

（mm） 

严重裂缝

（mm）
备注 

承重砖墙或砖柱 ＜1.0 1.0～2.0 ＞2.0 
抹灰面的 

裂缝宽度 

钢筋混凝土承重构件

（柱、梁、剪力墙等） 
＜0.3 0.3～0.5 ＞0.5 

结构表面的 

裂缝宽度 

非承重墙 ＜2.0 2.0～5.0 ＞5.0 
抹灰面的 

裂缝宽度 

砖烟囱 — ≤1.0 ＞1.0 — 

烟囱 钢筋混凝土

烟囱（单管） 
— ≤0.5 ＞0.5 — 

生土构件 ＜5.0 5.0～10.0 ＞10.0 抹灰面的 

裂缝宽度 

注：水池、水塔以渗水程度划分，贮仓的裂缝划分可参照烟囱。 

3.0.4  当建筑灾后构件破坏以结构侧向位移（倾斜）为主

要判断依据时，可按表 3.0.4 的规定进行划分。 
表 3.0.4  各类灾后建（构）筑结构侧向位移评定 

检查项目 结构类别 明显位移 严重位移

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＞H/400，＜H/100 ＞H/100 

砌体结构或生土结构 ＞H/200，＜H/150 ＞H/150 

挡土墙 ＞H/300，＜H/200 ＞H/200 

≤50m ＞0.008 H，＜0.013 H ＞0.013 H

50m～100m ＞0.005 H，＜0.011 H ＞0.011 H

100m～150m ＞0.004 H，＜0.008 H ＞0.008 H

结 
构 
平 
面 
内 
的 
侧 
向 
位 
移 

烟囱 
筒身
高度 H

150m～200m ＞0.003 H，＜0.006 H ＞0.006 H

注：1  表中 H 为从室外地面起至结构顶点的高度。 
2  因烟囱、水塔、贮仓结构重心高、性质类似，水塔、贮仓的位移划分

可参照烟囱；水池可参照挡土墙。 



 

 5

4  建筑灾后破坏评定分级 

4.1  一般规定 

4.1.1  建筑灾后破坏评定分级应通过调查建筑使用情况、勘查

建筑环境与外观、观察受力体系和连接构造，以目测为主，辅

以尺量、吊线、小锤敲打等简单量测核实，必要时辅以水准仪、

经纬仪进行测量，对建筑结构的受损破坏情况进行评价。 
4.1.2  建筑灾后破坏评定分级，应引入相对数量的概念，构件

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1  基础： 

1）独立基础：以一根柱的单个基础为一个构件； 
2）条形基础：以一个自然间轴线单面长度为一个构件； 
3）板式基础：以一个自然间的面积为一个构件。 

2  墙体：以一个计算高度、一个自然间的一面为一个构

件。 
3  柱：以一个计算高度、一根为一个构件。 
4  梁、檩条、搁栅等：以一跨度、一根为一构件。 
5  板：以一个自然间面积为一个构件；预制板以一块为

一个构件。 
6  屋梁、桁架等：以一榀为一构件。 

4.1.3  建筑灾后破坏评定分级，应综合地基基础变形、主要承

重构件的裂缝、倾斜、位移等受损情况，并根据建筑结构的不

同类型，分别按照本章第 4.2 节至 4.6 节的规定执行。 
4.1.4  建筑灾后破坏评定分级，应以单位工程为评定单位，宜

以建筑面积为计量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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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 木结构建筑 

4.2.1  本节适用于由木柱、木梁及木屋架作为承重结构的建

（构）筑物。 
4.2.2  评定木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时，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： 

1  结构的整体及构件变形； 
2  结构、构件缺损、连接及支承； 
3  屋盖体系损坏程度定级； 
4  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的损坏。 

4.2.3  木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；承重构件完好，节点连

接牢固，屋盖完好，个别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轻微损伤。 
2  轻微损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轻微

侧向位移，但基础无滑移；节点连接牢固，承重构件完好；屋

面缺损面积 5%以下；少数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3  中等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明显

侧向位移，但基础无滑移；少数节点连接明显松动；屋面缺损

面积 30%以下；部分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明显损坏。 
4  严重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严重

侧向位移，或基础有滑移；部分节点连接明显松动；屋面缺损

面积超过 30%；多数非承重构件严重损坏；建筑物部分倒塌或

整体严重倾斜。 
5  倒塌：承重构件多数折断或倾倒，围护墙体多数塌落，

房屋残留部分不足 50%。 

4.3  砌体结构建筑 

4.3.1  本节适用于由砖砌体、石砌体、砌块砌体以及配筋砖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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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或配筋砌块砌体等作为承重结构的建（构）筑物。 
4.3.2  评定砌体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时，应重点检查下列内

容： 
1  地基基础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； 
2  承重砌体墙、柱变形开裂； 
3  楼、屋盖损坏； 
4  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损坏。 

4.3.3  砌体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；承重墙体、柱完好，楼、

屋盖完好，个别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轻微损伤。 
2  轻微损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轻微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但基础无滑移；个别承重墙体、柱有轻微裂

缝；大水浸泡后承重墙体砌筑砂浆无明显软化；非混凝土屋面

缺损面积 5%以下；少数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3  中等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明显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但基础无滑移；少数承重墙体、柱有明显裂

缝；大水浸泡后承重墙体砌筑砂浆明显软化；非混凝土屋面缺

损面积 30%以下；部分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明显损坏。 
4  严重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严重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或基础有滑移；部分承重墙体、柱有严重裂

缝；大水浸泡后承重墙体砌筑砂浆严重软化；非混凝土屋面缺

损面积超过 30%；建筑部分倒塌。 
5  倒塌：房屋残留部分不足 50%。 

4.4  混凝土结构建筑 

4.4.1  本节适用于由混凝土梁、柱等作为承重结构的建（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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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物。 

4.4.2  评定混凝土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时，应重点检查下列

内容： 

1  地基基础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； 
2  钢筋混凝土梁、柱等构件开裂； 
3  结构或构件倾斜； 
4  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损坏。 

4.4.3  混凝土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；建筑整体无倾斜，梁、

柱等完好，个别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轻微损伤。 
2  轻微损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轻微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但基础无滑移；个别梁、柱等有轻微裂缝；

少数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3  中等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明显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但基础无滑移；少数梁、柱等有明显裂缝；

部分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明显损坏。 
4  严重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严重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或基础有滑移；部分梁、柱等有严重裂缝；

建筑部分倒塌。 
 5  倒塌：房屋残留部分不足 50%。 

4.5  钢结构建筑 

4.5.1  本节适用于由钢构件作为承重结构的建（构）筑物。 

4.5.2  评定钢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时，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： 

1  地基基础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； 
2  结构或构件变形损坏； 



 

 9

3  连接节点变形损坏。 
4.5.3  钢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；承重构件及连接完好，

节点连接牢固，屋面完好，个别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轻微

损伤。 
2  轻微损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；个别承重构件轻微损坏，

个别连接节点出现松动、开裂或断裂现象；屋面板等围护结构

缺损面积 10%以下，少数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3  中等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明显

变形，但基础无滑移；少数构件弯曲、截面扭曲及节点板弯折；

少数连接节点出现松动、开裂或断裂现象；屋面板等围护结构

缺损面积 50%以下；部分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明显损坏。 
4  严重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严重

变形，或基础有滑移；部分钢构件弯曲、截面扭曲、节点板弯

折；部分连接节点出现松动、开裂或断裂现象；屋面板等围护

结构缺损面积超过 50%；多数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损坏。 
5  倒塌：房屋残留部分不足 50%。 

4.6  构筑物 

4.6.1  本节适用于烟囱、水塔、贮仓、水池和挡土墙的灾后破

坏等级评定。 

4.6.2  评定构筑物灾后破坏等级时，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： 

1  地基基础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； 
2  承重结构倾斜、开裂和坍塌； 
3  附属结构与承重结构的连接损坏、塌落。 

4.6.3  烟囱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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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筒身基本无开裂、无倾

斜，个别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2  轻微损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筒身有轻微裂缝，无明

显倾斜；砌体烟囱浸泡后砂浆无明显软化。 
3  中等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筒身有明显裂缝，

有明显倾斜；砌体烟囱浸泡后砂浆明显软化。 
4  严重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筒身有严重裂缝，

有严重倾斜；砌体烟囱浸泡后砂浆严重软化；有随时倒塌的可

能。 
5  倒塌：烟囱局部或整体倒塌。 

4.6.4  水塔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水箱及支承结构表面基

本无开裂、渗水现象，水塔无倾斜，个别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2  轻微损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水箱及支承结构表面有

轻微裂缝、局部渗水现象，水塔无明显倾斜，砌体结构浸泡后

砂浆无明显软化。 
3  中等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水箱及支承结构

有明显裂缝、漏水现象，水塔有明显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

浆明显软化。 
4  严重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水箱及支承结构

有严重裂缝、渗水，水塔严重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严重

软化；有随时倒塌的可能。 
5  倒塌：水塔局部或整体倒塌。 

4.6.5  贮仓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仓体及支撑结构基本无

开裂、无倾斜，个别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2  轻微破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仓体或支撑结构有轻微



 

 11

裂缝，无明显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无明显软化。 
3  中等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仓体及支撑结构

有明显裂缝，有明显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明显软化。 
4  严重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仓体及支撑结构

有严重裂缝，有严重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严重软化；有

随时倒塌的可能。 
5  倒塌：贮仓局部或整体倒塌。 

4.6.6  水池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池体结构表面基本无开

裂、渗水现象，个别附属设施有损坏。 
2  轻微破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池体结构表面有轻微裂

缝、局部渗水现象，池体无明显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无

明显软化。 
3  中等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池体结构有明显

裂缝、漏水现象，池体有明显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明显

软化。 
4  严重破坏：地基基础有沉陷、滑移；池体结构有严重

裂缝、漏水，池体严重倾斜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严重软化；

有随时倒塌的可能。 
5  倒塌：水池局部或整体倒塌。 

4.6.7  挡土墙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且墙体均基本无开裂、无

倾斜，挡土墙基顶及墙背排水基本正常。 
2  轻微破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且墙体均基本无开裂、无

倾斜，砌体沿灰缝有轻微裂缝，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无明显软

化，挡土墙基顶、墙背排水基本正常。 
3  中等破坏：地基基础和墙体均有明显倾斜，墙体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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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明显裂缝，墙中部外鼓，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明显软化。 
4  严重破坏：基础或墙体有明显倾斜，墙有多道裂缝，

墙中部外鼓；砌体结构浸泡后砂浆严重软化；墙有多道严重裂

缝，有随时倒塌的可能。 
5  倒塌：墙体局部或整体倒塌。 

4.7  生土结构建筑 

4.7.1  本节适用于未经焙烧的土坯、灰土和夯土墙作为竖向承

重结构的建（构）筑物。 
4.7.2  评定生土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时，应重点检查下列内

容： 
1  地基基础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； 
2  承重墙开裂、变形及浸水； 
3  楼、屋盖损坏； 
4  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损坏。 

4.7.3  生土结构建筑灾后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： 
1  基本完好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承重墙体完好，楼、屋

盖完好，个别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2  轻微损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个别墙体有轻微裂缝；

大水浸泡后承重生土墙体无明显软化；非混凝土屋面缺损面积

5%以下；少数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损坏。 
3  中等破坏：地基基础无变形，少数承重墙体或柱有明

显裂缝；大水浸泡后生土墙体明显软化；非混凝土屋面缺损面

积 30%以下；部分非承重构件及附属构件有明显损坏。 
4  严重破坏：上部结构存在因地基基础变形引起的明显

裂缝或侧向位移，或基础有滑移；部分承重墙体、柱有严重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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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；大水浸泡后生土墙体严重软化；非混凝土屋面缺损面积超

过 30%；建筑部分倒塌。 
5  倒塌：房屋残留部分不足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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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建筑经济损失评估 

5.0.1  建筑灾后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按确定的破坏等级，依据

相应评估方法及计价依据进行合理评估。 
5.0.2  对建筑灾后损失的直接经济损失评估，可根据需要按单

个建筑或每类建筑评估。 
5.0.3  建筑灾后经济损失应根据下列依据编制： 

1  国家或省级、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依据； 
2  施工设计文件或实测图； 
3  建筑灾后破坏评定等级； 
4  建筑物老旧程度； 
5  其他相关资料。 

5.0.4  建筑灾后的直接经济损失，应按建筑现造价并考虑其老

旧程度适当折减进行计算，公式如下： 
L= C×µ×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5.0.4） 

式中： L—— 直接经济损失（元）； 

C—— 建筑物现造价（元）； 
µ—— 直接经济损失率（%）； 
k—— 建筑物老旧程度折减系数。   

5.0.5  单个建筑各破坏等级的直接经济损失率，可按表 5.0.5
的规定采用。 

表 5.0.5  各破坏等级直接经济损失率 
建筑破坏等级 基本完好 轻微损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倒塌 

直接经济 

损失率 µ 
0%～2%，

平均取 1%

2%～10%，

平均取 6%

10%～30%，

平均取 20%

30%～70%， 

平均取 50% 

70%～100%，

平均取 85%

注：其中完好者取 0%。 

5.0.6  单个建筑损失的老旧程度折减系数，应按表 5.0.6 规定采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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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0.6  建筑物老旧程度折减系数 

建成年限（年） ≤10 10～25 26～50 ≥50 

建筑物老旧程度

折减系数 k 
0.9～1.0 0.7～0.9 0.5～0.7 

0.2～0.5

（注：破旧危

房宜取下限）

5.0.7  每类建筑的平均老旧程度折减系数，可按下列方法计算。 
1  求出不同建成年限建筑在该类建筑中所占的比例；一

般房屋以平面面积计算，挡土墙以立面面积计算，烟囱、水塔

以个数计算； 
2  将上述比例分别乘以相应的老旧程度折减系数，求和

后得到平均的老旧程度折减系数。 
5.0.8  每类建筑灾后破坏的直接经济损失，可按下列方法计算： 

  1  将不同破坏等级的实际面积（或个数）分别乘以本规范

第 5.0.5 条规定的平均损失百分比，得到相应的损失面积（或个

数），求和后得到总损失面积； 
  2  将总损失面积乘以平均单位现造价，再乘以本规范第

5.0.6 条规定的平均老旧程度折减系数，得到该类建筑灾后破坏

的直接经济损失。 
5.0.9  一个地区（城镇、小区、乡、村），建筑灾后破坏总的直

接经济损失应按该地区各类建筑灾后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的总和

计算。 

5.0.10  对建筑灾后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： 

1  工程概况（包括建筑物规模、评估范围）； 
2  评估目的及依据； 
3  评估方法； 
4  评估结果； 
5  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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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 现场调查表 

表 A.0.1  建筑基本信息表 

建筑名称  

建筑地址  

结构类型  建筑层数  

建造年份  基础类型  

建筑面积（m2）  建筑用途  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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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A.0.2  现场调查表 

建筑名称  

结构类型  建筑层数  

建筑面积（m2）  倒塌面积率（%）  

目前危险程度 不能进入  局部进入  可以进入  

地基基础 沉陷、滑移  基础缺损  局部掏空  

积泥厚度（m） 屋外  屋内    

屋盖受损  

建筑倾斜  

构件受损情况 

 

外立面照片编号 主要受损部位照片编号 

  

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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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A.0.3  构筑物灾后破坏等级评定现场用表 

鉴定单元 结构系统 结构或构件 检测测量结果 

地基基础 变形  

筒壁及支承结构 损伤、裂缝、倾斜  

隔热层和内衬 —  
烟囱 

附属设施 —  

地基基础 变形  

整体性 构造连接  

承载功能 —  

使用状况 损伤、裂缝、倾斜  

水塔 

侧移（倾斜） —  

地基基础 —  

整体性 构造连接  

承载功能 —  

使用状况 变形、损伤、裂缝  

仓体

与支

撑结

构 
侧移（倾斜） —  

贮仓 

附属设施 —  

地基基础 变形（沉陷、滑移）  

池体 承载能力、损漏  水池 

附属设施 —  

地基基础 变形  

墙体 变形、损伤、裂缝  挡土墙 

挡土墙基顶、墙背排水 —  

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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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 评定报告的编写格式 

B.0.1  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报告基本格式： 

×××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报告 
（标题：项目名称+鉴定项目类别的标题：一般小 1 号宋体，加黑，居中排列） 

×××（评定机构）〔201×〕估字第 ×号 

（编号：包括评定机构缩略名、年份、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号；年份、序号采用

阿拉伯数字标识，年份应标全称，用方括号“〔〕”括入，序号不编虚位。3 号仿宋

体，居中排列） 

 

 

 

建筑名称： 

建筑地点： 

委托人（机构）： 

（3 号仿宋体，居中排列） 

 

 

 

××××（评定机构） 

二○××年×月×日 

（3 号仿宋体，居中排列） 

 

共    页  第   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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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×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报告 

（小 2 号黑体，居中排列） 

××（评定机构缩略名）〔201×〕鉴字第×号 

           （5 号宋体，右对齐） 

一、工程概况（一级标题：3 号黑体, 段首空 2 字） 
（一）工程基本信息（参见下表 1） 

（二级标题：4 号仿宋体或 4 号黑体，段首空 2 字） 

表 1  建筑基本信息表 

建筑名称  

建筑地址  

结构类型  建筑层数  

建造年份  基础类型  

建筑面积（m2）  建筑用途  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（基本信息内容可根据个案进行增减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评定原因（或委托事项） 

共    页第    页 

（建筑主要立面照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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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定目的（一级标题：3 号黑体, 段首空 2 字） 
依据×××进行评定分析，为有关部门提供评定结果。 

（文内 4 号仿宋体，两端对齐，段首空 2 字，行间距一般为 1.5 倍。日期、

数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。下同） 

三、评定依据 

四、评定内容 

五、检查情况 

六、评定结果 

（例）检查结果表明，礼堂墙体、屋盖受损主要是因泥石流滚下的石头所致。

该楼顶层个别框架柱有轻微裂缝，部分非承重墙有明显裂缝；礼堂个别墙体明显

破坏，礼堂木屋盖明显破坏。依据《建筑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标准》第 3.3 条和第

6.3 条，×××办公楼框架部分灾后破坏等级评定为中等破坏，礼堂部分灾后破坏

等级评定为中等破坏。 

七、附件目录 

附件 1 ××× 

八、落款 

编审（鉴定）人员 

编审人 姓名 签字 执业资格/技术职称 

批准    

审核    

校对    评

定 编写    

（评定机构专用章）×年×月×日 

共    页  第   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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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 

1  评定报告各页之间应当加盖鉴定专用章红印，作为骑缝章。 

2  对评定报告中需要解释的内容，可以在正文的落款后另加附注予以说明。 

（文书制作日期：用简体汉字将年、月、日标全，“零”写为“○”，居右排列。日

期处加盖评定专用章红印） 

单位地址：×××××××× 

邮    编：000000 

联系电话：000-00000000、00000000 

（评定机构的地址、邮编及联系电话：4 号仿宋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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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0.2  灾后破坏等级评定表格式报告： 

×××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报告 
（标题：项目名称+鉴定项目类别的标题：一般小 1 号宋体，加黑，居中排列） 

×××（评定机构）〔201×〕估字第 ×号 
（编号：包括评定机构缩略名、年份、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号；年份、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标

识，年份应标全称，用方括号“〔〕”括入，序号不编虚位。四号仿宋体，居中排列） 
共   页  第   页 

建筑名称 
（表格内小四号仿宋体填写，一般为单倍行距。日期、数字等均

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。）（下同） 

建筑地址  

委托人（机构）  

建筑面积（m2） 
 

建筑层数  结构类型  

基础类型 
 

建筑用途  建造年份  

评定原因  

评定目的  

评定依据  

主要检查情况  

评定结果  

编审人 姓名 签字 职业资格 
技术职称 

批准    

审核    

校对    

   编审（评定） 
   人      员 

评定 
编写    

附件目录： 
    附件 1：××× 
    附件 2：××× 
    …… 

（评定机构专用章）×年×月×日 

（表格内小四号仿宋体填写，一般为单倍行距。日期、数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。本

表可跨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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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0.3  建筑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汇总表： 

建筑灾后破坏等级评定汇总表 
共    页  第    页 

建筑名称 建筑层数 结构类型 建筑用途
建筑面积

（m2） 受损特征 评定

等级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评定机构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校审人：           评定人员： 

评定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 25

本标准用词说明 

1 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,对要求严格

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 

1）表示很严格,非这样做不可的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；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 

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这样做的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；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 

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,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；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 

4）表示有选择,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,采用

“可”。 

2 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：“应

按…执行”或“应符合…要求或规定”。 

3  本标准涉及破坏数量的用词，除注明外，个别：指

5%以下；少数：指 30%以下；部分：指 50%以下；多数：

指超过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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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    则 

1.0.1 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，全省大陆岸线长

3368.1 公里，居全国第一位。广东省地处“典型气候脆弱

区”，是各种自然灾害多发省份之一，主要灾害有暴雨洪涝、

热带气旋、干旱、寒冷、地震、地质灾害、赤潮、生物灾

害和森林火灾等，灾种多、灾期长、发生频率高、灾情重。 
“十一五”（2006-2010 年）期间广东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

频繁发生，强热带风暴（台风）、暴雨洪涝、低温雨雪冰冻

和突发性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多发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

造成了重大损失。据统计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全省因各类自

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1210.875 亿元。 
通常建筑受灾后的处理存在任务急、时间紧的特点，

为了快速评定建筑灾后破坏程度，估算直接经济损失，为

抢修排险和恢复重建提供技术经济依据，在总结实践经验

的基础上，制订了本标准。 
1.0.2  本标准不适用于建（构）筑物遭受地震和火灾后的

破坏等级评定。 
1.0.3  对于包含多种结构型式的建（构）筑物，可参照相

应章节执行；对于烟囱、水塔、贮藏、水池和挡土墙等构

筑物的灾后破坏等级评定可参照 4.6 节及其他相关章节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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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术   语 

2.0.1~2.0.4 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及其涵义，是根据下列原则

确定的： 

1  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已规定的，一律加以引

用，不再另行给出定义或说明； 
2  当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已有该术语及其说明，但

其定义所概括的内容与本标准不相符的，由本标准完善其

定义和说明。 
2.0.3  根据 2004 年国务院颁发的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规

定，地质灾害可划分为 30 多种类型，由降雨、融雪、地震

等因素诱发的称为自然地质灾害，由工程开挖、堆载、爆

破、弃土等引发的称为人为地质灾害。常见的地质灾害主

要指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地

面塌陷、地裂缝、地面沉降等六种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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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基本规定 

3.0.1  对于包含多种结构型式的建（构）筑物，可参

照相应章节执行。 
确定建筑破坏等级时，应以建筑直接遭受的灾害破坏

为依据，灾前已有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坏，在评定灾后破坏

等级评定中应不予考虑。 
3.0.2  建筑灾后的破坏等级划分为五个等级与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设部（1990 建抗字第 377 号）《建筑地震破坏等级划

分标准》一致，虽然两者受的灾害类型不同，建筑受损表

现形式也不尽相同，但是灾后造成建筑能否使用、修复难

易程度的结果是一样的。 
1  评定为基本完好的房屋应没有遭到严重的地质灾

害影响，洪水和风灾对其影响也很小； 
2  主要适用于灾后受到一定的影响，但不需要结构加

固，只需做一般的维修就能使用的房屋。房屋基础稍有不

均匀沉降，但没有产生滑移，上部结构稍有倾斜，但倾斜

值不大，也可能是原有的倾斜，基础沉降已经稳定，基本

不需要加固基础；洪水浸泡时间短，面积小，只影响到装

饰层或表面，没有对结构造成实质性损坏；风灾，崩塌造

成的影响处于轻微，没有发生泥石流等严重的自然灾害。 
3  主要根据房屋受洪水、台风、地质灾害等影响程度

大小依次划分破坏等级，中等破坏适用于需要修缮或加固

方能继续安全使用的房屋； 
4~5  严重破坏和倒塌适用于维修加固已无价值，需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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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的房屋。 
3.0.3  灾后建筑的破坏主要来自水平力或地基基础沉降的

作用，因此首先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该是竖向构件，本条破

坏构件裂缝主要指的是建筑竖向构件的裂缝。裂缝宽度划

分的原则： 
1  对于灾后砌体结构，裂缝一旦出现，裂缝宽度相对

较大，本标准表 3.0.3“承重砖墙或砖柱”的裂缝宽度划分

参考了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中“砌体结构构件非

受力裂缝等级的评定”，并综合考虑了可操作性。 
2  表 3.0.3“钢筋混凝土承重构件（柱、梁、剪力墙等）”

的裂缝宽度划分参考了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中“钢

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等级的评定”， 并综合考虑了可操

作性，适当放宽评定标准。 
3  表 3.0.3“烟囱”的裂缝宽度参考了《工业建筑可靠

性鉴定标准》，并适当放宽了评定标准。 
4  表 3.0.3“生土构件”的裂缝宽度参考了《既有村镇

住宅建筑安全性评定标准》（CECS326:2012）和中华人民共

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《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

则》（试行）。 
建筑灾后受损破坏评定的“经验判断、快速判断”是

它的主要特点，现场有时要区分灾前裂缝还是灾后裂缝、

尤其在高空测定其裂缝宽度是不易做到的，在此只作为辅

助手段，有必要结合地基变形或侧向位移进行评定。 
应该指出，无论对何种结构，裂缝宽度的划分主要是

为建筑受损定性，检查时有必要从影响结构整体性的裂缝

来考虑其受损程度。 
3.0.4  受灾建筑结构一旦发生侧向位移（或倾斜），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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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为明显，本条参考了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、《工业建筑

可靠性鉴定标准》并结合编制组专家的经验作了简化，便

于实际操作。 
本条挡土墙侧移主要考虑的是重力式挡土墙，重力式

挡土墙的横向刚度要比房屋建筑强得多，可认为挡土墙身

倾斜与地基基础倾斜基本一致。挡土墙破坏可能导致较大

的间接损失，编制组认为须从严考虑，因此参考了《建筑

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的允许变形值。但是，挡土墙一般做

成仰斜，在不清楚原本仰斜量的情况下很难测定其灾后发

生的倾斜量，因此要结合裂缝和地基基础滑移状况来判断

受损状况，有时裂缝或基础滑移判断要比倾斜判断显得要

重要得多。 
本条烟囱的明显位移参考了《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、严

重位移参考了《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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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建筑结构破坏评定分级 

4.1  一般规定 

4.1.1~4.1.4 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（1990 建抗字第

377 号）《建筑地震破坏等级划分标准》和《危险房屋鉴定

标准》（JGJ125-99）（2004 年版）。 

4.2  木结构建筑 

4.2.1  本条主要说明适用范围内木结构的定义。 
4.2.2~4.2.3  结构整体和构件变形情况的检查包括检查建

筑物的地基基础情况，观测建筑物的倾斜、位移、扭转情

况等；结构、构件缺损、连接、支撑情况的检查包括检查

构件连接部位工作状况；构件节点处变形及错位等；屋盖

体系损坏完好程度定级主要以屋盖揭露面积为指标。 

4.3  砌体结构建筑 

4.3.1  本条主要说明适用范围内砌体结构的定义，其中砖

砌体包括红砖、烧结砖，蒸压砖和泥砖；楼屋面形式可为

木结构、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。 
4.3.2  本条主要提出房屋遭受风灾、洪水浸泡和地质灾害

影响时检查鉴定应重点检查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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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 混凝土结构建筑 

4.4.1  该条所指的结构形式中的楼板包含混凝土楼板、木

楼板或钢结构楼板。 
4.4.2  本条主要提出房屋遭受风灾、洪水浸泡和地质灾害

影响时检查鉴定应重点检查的内容。 

4.5  钢结构建筑 

4.5.1  钢结构建筑由台风造成的灾害较为常见，且灾害多

体现在屋面、墙面等围护及附属结构，这是本节确定划分

标准主要考虑的内容。 
4.5.2  本节连接节点包括：（1）钢柱与梁连接；（2）柱脚

与基础连接；（3）其他主要承重构件连接节点的焊缝、螺

栓、铆钉等。 
4.5.3  本节的承重构件指柱、梁式构件（包括托梁、吊车

梁）、屋架、桁架、拱架、网架等。非承重构件指屋面板、

墙面板、围护墙体等。附属构件指天窗架、柱间支撑、檩

条、墙梁等。非承重构件损坏主要指屋面板脱离屋架，或

严重变形；墙面板脱离墙体支架，或严重变形；围护墙体

局部倒塌，或严重变形、开裂等。 
考虑到对应于钢结构常见的受灾，应该是屋面板、墙面

板、围护墙体等围护结构，本节中屋面缺损面积按照 10%、

50%进行划分。 

4.6  构筑物 

4.6.1  对于烟囱、水塔、贮仓可采用吊线加米尺简易测量

方法，结合表 3.2.2、表 3.2.3 和表 A.0.3 确认裂缝、位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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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时，应根据《建筑变形测量规范》测定沉降量、沉

降差及沉降速度，进一步综合判定。 
4.6.2  本条主要提出各类构筑物遭受风灾、洪水浸泡和地

质灾害影响时检查鉴定应重点检查的内容。 
4.6.3~4.6.7  考虑到烟囱、水塔、贮仓、水池和挡土墙等灾

后的破坏形态不尽相同，本条分别列出了各类构筑物灾后

破坏的等级评定标准。 

4.7  生土结构建筑 

4.7.1  本条进一步明确本标准的规定所适用的生土结构的

范围。 
4.7.2~4.7.3  生土结构对水灾等灾害影响比较敏感，本条主

要提出房屋遭受洪水浸泡和地质灾害影响时检查鉴定应重

点检查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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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建筑经济损失评估 

5.0.1  本节规定的内容主要用于快速评估建筑灾后的直接

经济损失。由于建筑受灾后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修复

加固的难易程度与地震造成的破坏基本一致，因此可参照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（1990 建抗字第 377 号）《建筑地震

破坏等级划分标准》中的方法来进行建筑灾后直接经济损

失的评估。 

5.0.4  考虑到灾后重建的需要，建筑灾后的直接经济损失

应按照建筑现造价进行计算，并且应根据该建筑的老旧程

度进行折减。 

5.0.5  直接经济损失率应根据建筑灾后划分的相应的破坏

等级按照表中规定的范围进行取值，具体数值由有经验的

技术人员视现场具体情况而定。 

5.0.6  在建成年限范围内建筑物老旧程度折减系数的取值

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。 

5.0.7~5.0.9  当某个地区多种结构类型的建筑遭受灾害破

坏时，可按建筑结构类型分别计算该类建筑灾后破坏的直

接经济损失，其总和为该地区建筑灾后破坏总的直接经济

损失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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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 评定报告的编写格式 

B.0.1~B.0.2  评定报告分为 2 个格式，实际中可根据评定

报告的用途进行选择。B.0.1（拟制式）报告参照了现行《司

法鉴定文书规范》结合建筑工程的特点编制的。当用于保

险赔付、司法纠纷、境外资助等需要较严谨证据时，应采

用 B.0.1；通常情况下可采用 B.0.2；当用于时间紧迫而且量

大的和政府部门统计损失程度的，可直接出具《建筑灾后

破坏等级评定汇总表》，也可以结合 B.0.1、B.0.2 一起使用。 


